
 
 
 
 
 

永政办发〔2010〕94号 

 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永嘉县 2010 年度乡镇食品安全 

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 

《永嘉县2010年度乡镇食品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》已经

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七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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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 2010 年度乡镇食品安全工作 

目标管理责任书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实施条例、《国务院办

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安全整顿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9〕8

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0年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安排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17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部分领

域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0〕11号）和《温州

市2010年度食品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》精神，为确保我县2010

年度食品安全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，特制订本责任书。 

一、责任范围 

负责贯彻执行上级食品安全政策和工作部署，领导开展本辖

区食品安全工作，配合食品监管职能部门落实监管措施，督促检

查辖区内工作开展情况，健全基层食品监管网络，积极组织开展

工作。 

二、责任内容 

（一）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工作责任。将食品安全纳

入辖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，制定年度工作实施

方案及工作计划，巩固和完善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

度，切实保障食品安全工作经费。 

（二）积极配合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及相关职能部门，

协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，确保本行政区域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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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不发生Ⅳ级以上重大食品安全事故，不发生“瘦肉精”中毒事

件，不出现“红色警告”等级的区域性、行业性食品质量问题。

配合县相关职能部门开展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查处和区域性食品

质量问题的整治。做好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学习和演练，

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 

（三）建立乡镇和村（居）两级食品安全监管网络，摸清并

掌握食品安全基本情况，落实村（居）和辖区内相关单位、相关

责任人的责任。 

（四）配合职能部门大力推进食品安全现代流通网建设，巩

固和完善本行政区域“千镇连锁超市、万村放心店”创建成果。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食用农产品入市管理工作

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08〕35号）精神，配合做好食用

农产品入市规范化管理相关工作。配合做好食品生产加工、餐饮

消费等环节的各项专项整治工作。配合做好乳品质量安全相关工

作。 

（五）继续组织开展辖区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及打击违法添加

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，如期完成各项整治

任务。 

（六）配合做好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工作，

确保不发生与辖区进出食品有关的社会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

和群发性食品安全事故。 

（七）继续推进和提升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，着力巩固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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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成果，提升创建质量。 

（八）做好本辖区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宣传、教

育和培训工作，充分发挥村（居）基层组织和学校、企业的作用，

结合“平安永嘉”创建，创新宣传方式，丰富宣传内容，营造良

好的食品安全氛围。及时向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送食品安

全信息。 

（九）完成县政府和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布置的其

他食品安全工作任务。 

三、责任考核 

（一）各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行政负责人是本辖区食品安全监

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辖区内食品安全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；

分管负责人对分管工作中涉及食品安全的事项负直接领导责任。 

（二）县食品安全委员会于年终组织对各乡镇落实目标责任

内容情况进行督查和考核，考核结果将与建设“平安永嘉”等工

作挂钩。 

（三）若有人事变动，接任人为当然责任人。本责任书考核

期限为2010年 1月 1日至 2010年 12月 31日。 

 

 

主题词：工业  食品  管理  通知  

  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 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0 年 7月 1日印发  


